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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政府採購是促進產業發展有效工具，也是民間採購重要示範。但國內業者認為，國內國產軟體產品與服務價值被低估，目前以公共建設精神發展出的「政府採購法」難以適用在數位與資訊相關建設上，進而影響資服產業之發展前景
行政院於111年10月19日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決議，依智慧國家民間諮詢委員會政策建言，軟體採購及維護計價部份，請數位發展部參考歐美先進國家作法，同主計總處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可行之調整作法。
數位產業署自111年底起至今，已密集邀集或拜會相關單位，包括工程會、主計總處、文化部及資服業者等，召開十二餘場會議，釐清及溝通問題，目前已有初步結果，今天來向大家報告目前努力的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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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  業者的問題, 我們可依採購流程的角度(包括前置作業、採購執行、履約管理)來區分, 分為以下五大類，其中民諮會委員關切的議題，主要即是在第一題「需求認知」及第二題「成本估算」二個部分
一、需求認知:
業者反應，面對資訊科技變化快速且多樣化，機關需求規格設計不明確、或需求變更未編列合理經費，致後續履約爭議。
二、成本估算
業者反應，主計總處訂定「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」未參考資訊服務業特性及市場行情：包括軟體維護費率6%至14%，與國外廠商軟體維護費用20%以上相較偏低；另薪資人月並未參考市場行情
三、預算編列
業者反應，機關推廣銷售雲端服務相關產品時，機關反應預算編列時多以購買傳統軟體方式編列資本門，但雲端服務為訂閱制(非買斷)，故機關無法用資本門預算支付雲端服務使用費，而須以經常門支付，且資本門額度不得調整至經常門；因此希望主計總處能於113年起，恢復110年以前公布於「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」，包括「購買雲端服務經費應列經常門支出」之相關說明，以持續提醒機關編列。
四、決標方式
業者反應，機關較傾向採用「準用最有利標」時，經常透過議價程序議價，或要求回饋，壓低廠商合理利潤。
五、履約爭議
業者反應，面對履約爭議欠缺法定救濟程序前之協調機制，建議可成立資訊委外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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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經分析美國聯邦資訊採購作法，主要重點有二
一、美國《聯邦採購規則》(FAR)僅列訂價參考原則，無明定訂價公式 :
FAR為上位採購策略，僅明定「政府機關可使用市調價格、項目成本進行分析，以確保訂價為公平合理，例如對照歷史價格、已公開且具競爭性之價格或指標案例、機關評估之底價等」訂出參考原則
二、美國實務作法為採購機關會參考「軟體工程-軟體生命週期」概念，定義各階段需求，再分別參酌市場行情編列各階段經費
參考「軟體工程－軟體生命週期階段」相關國際/產業標準(例如IEEE 12207、ISO/IEC/IEEE 15288& 29110、NASA Systems Engineering Handbook)概念分階段訂定需求
前述軟體生命週期，包括需求分析、系統規劃、系統建置、系統開發、系統測試、安裝驗收等階段，採購機關分階段定義需求，再自行參酌市場行情估算各階段需求經費

總結:
參酌美國軟體工程生命週期(分階段定義需求)及成本估算(自行參酌市場行情估算)精神，工程會刻正增訂【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(草案)】引導機關妥適進行合理成本估算，與業者訴求一致(包括仿效國外做法，改以軟體工程方法來估算、軟體維護合約計價費率與國際接軌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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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一、二者本質特性不同
資訊服務採購特性為「以提供合理功能服務為目的」、「可透過資訊專業衡量價值」、「多屬機關自用，且有後續維運需求」，與文化藝術採購特性「以落實多元文化、彰顯藝術創作為目的」、「無法明確以客觀標準衡量創作價值」、「多非機關自用，且屬一次性服務」等，二者本質特性不同；且現行採購法就資訊服務採購已有上位規範。

二、資服業者訴求屬實務操作問題，與現行採購法無衝突，可透過增訂指引等配套措施解決：
業者認為機關辦理採購的問題，主要分為五大類，包括「需求認知：需求規格不明確」、「成本估算：未參考市場行情」、「預算編列：未以經常門編列雲端服務」、「決標方式：雖採準用最有利標決標，但仍議價及要求回饋」、「履約管理：欠缺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」等。
這些問題，主要均屬機關實務操作面的問題，可透過相關配套措施解決，後面投影片將有詳細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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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就業者反應的「需求認知」及「成本估算」，說明如下
一、需求認知：機關需求規格設計不明確、或需求變更未編列合理經費。
工程會將增訂「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」引導機關做更好的規劃；包括要求明定服務水準.品質要求、必要時辦理系統規劃標等
增修契約範本，依各類履約標的分類規範(如雲端微服務SaaS、雲端平台PaaS、資服規劃標、資安規劃標、系統開發、功能擴充、系統維護、套裝軟體等)，供機關依循，除可減少認知落差外，並嵌入應搭配之資安需求，落實資安防護。
二、成本估算：軟體維護費率偏低；薪資人月並未參考市場行情
工程會增訂「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」中，要求機關詳列成本估算，相關重點摘要如下:
依軟體生命週期編列成本
依個案特性編列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
人員薪資、維護費等參酌市場行情、物價水準編列預算(如:參考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)
依法洽詢廠商提供意見
新增需求時應合理增加經費及期程

註：主計總處於112年2月，已公告停止機關參用「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」，後續請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，按機關資訊業務特性及參考市場合理成本，自行建立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方式，以增進經費估算合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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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三、預算編列：雲端服務為訂閱制(非買斷)，故機關無法用資本門預算支付雲端服務使用費，而須以經常門支付；
主計總處已於112年5月起，恢復110年以前公布於「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」，包括「購買雲端服務經費應列經常門支出」之相關說明，以持續提醒機關編列。
另依主計總處「歲出第一級至第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」規定， 購置2年且金額1萬元以上得以資本門編列，因此機關後續購置雲端服務經費，若屬長期使用(超過2年)，將更隨需應變，可編列為資本門。











.

BEEE-IRKBHITIEER /e

%’! U TAERESRBMNR. IMEERRE - [IRTRIBEER - IEEEBBARERBEANSIEE
UM A RRERR - IRHRSEFE - MSATENMESR

IR B (F REWT  ENESE
[;g 4 RiEH

BB S IEFE

THEEHER(112.5)FZHKE - BRIZERAFCERESRBHIRSLEEERRIR
= IRtE 2 kKRR R A SR EE

U vyrerERaiEsEa

e v IE E B E RIE
Bz * lﬁHﬁ*ﬂ

v FE=IEEARSIEEEIEE

B fr % A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

11
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四、決標方式：業者反應，機關較傾向採用「準用最有利標」時，經常透過議價程序議價，或要求回饋，壓低廠商合理利潤。
以「不定底價最有利標」辦理資服採購，為現行採購法政策，工程會透過再次發函通知各機關
        工程會依本部產業署112年2月發函建議，已於112年5月通函各機關，再次強調資訊服務採購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，以準用最有利標辦理者，以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予該廠商，且議價程序不應議減價格等，以維護廠商合理利潤。
工程會在指引中亦再次強調前述相關採購注意事項，包括以不定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、機關於招標文件應明定以固定費用決標、不議減價格、評選項目不得列回饋項目等，以維護廠商合理利潤。
數位部亦公開採購原則，提供示範作法，盼各部會接軌重視(續後頁詳細說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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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一、本部在希望供需雙贏的目標，即本部獲得資訊服務之履約品質，廠商也能賺取應有之合理利潤下，於112年2月23日第5次數位部部務會議，公開本部辦理公告金額(新臺幣150萬元)以上之資訊服務採購，以採行準用最有利標固定費用或費率方式為原則。
二、並要求辦理採購時，注意以下重點
在辦理招標前置作業時，應參考個案特性、所需工作人力及薪資行情等擬訂費用，以增進經費估算合理化；
於招標前公開徵求廠商提供考資料或辦理說明會，以避免外界質費用高估或需求規範不妥適等疑慮；後續則參考廠商報價擬訂固定費用或費率
決標並將依照原定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
無須議減價格
三、本部希望透過公開本部採購原則，能帶動各部會接軌重視，創造可擴散的採購革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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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五、履約爭議：建議可成立資訊委外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
現行採購法(於108年法修法時調整)，已避免廠商動輒因履約爭議落入停權處分，且具良好成效，實際停權件數甚少
      採購法108年已修訂第101條~第103條，針對屬「違約」停權態樣明訂應有「情節重大」之要件，且針對停權之罰則效果相對「違法」態樣也較輕微，並採累進制，依廠商過去五年內是否曾被刊登之次數，處以三個月、六個月、一年等不等期間。並要求機關審酌廠商違約屬「情節重大」應循一定程序，這些均係避免廠商動輒落入101條款停權困境。
      依工程會統計，108年5月修法後，資服務採購案屬「違約」情節重大而停權者，案件數非常零星，108年4案、109年4案、110年1案、111年2案。
後續將宣導善用既有機制，協助爭議調處  
       工程會認為業者所提希冀處理之事由，多屬履約階段之問題，有關第三方調處部分，現行工程會提供之「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」第19條已載明多元之爭議處理方式，後續將宣導善用採購法及契約範本列舉之契約雙方合意處理機制，例如：經契約雙方同意仲裁協議或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
工程會已透過增訂指引及增修契約範本等作為，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，才是根本解決之道
        基於業者面對的履約爭議問題，主要均屬機關實務操作面的問題，因此工程會將增訂「資訊服務採購指引」及增修契約範本，供機關依循，減少認知落差，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，才是根本解決之道。另指引中亦新增機關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，得請具資訊專業人員協助或列席，納入專業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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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五、履約爭議：建議可成立資訊委外第三方公正單位協助履約爭議調處
現行採購法(於108年法修法時調整)，已避免廠商動輒因履約爭議落入停權處分，且具良好成效，實際停權件數甚少
      採購法108年已修訂第101條~第103條，針對屬「違約」停權態樣明訂應有「情節重大」之要件，且針對停權之罰則效果相對「違法」態樣也較輕微，並採累進制，依廠商過去五年內是否曾被刊登之次數，處以三個月、六個月、一年等不等期間。並要求機關審酌廠商違約屬「情節重大」應循一定程序，這些均係避免廠商動輒落入101條款停權困境。
      依工程會統計，108年5月修法後，資服務採購案屬「違約」情節重大而停權者，案件數非常零星，108年4案、109年4案、110年1案、111年2案。
後續將宣導善用既有機制，協助爭議調處  
       工程會認為業者所提希冀處理之事由，多屬履約階段之問題，有關第三方調處部分，現行工程會提供之「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」第19條已載明多元之爭議處理方式，後續將宣導善用採購法及契約範本列舉之契約雙方合意處理機制，例如：經契約雙方同意仲裁協議或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
工程會已透過增訂指引及增修契約範本等作為，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，才是根本解決之道
        基於業者面對的履約爭議問題，主要均屬機關實務操作面的問題，因此工程會將增訂「資訊服務採購指引」及增修契約範本，供機關依循，減少認知落差，希望能防範問題之發生於未然，才是根本解決之道。另指引中亦新增機關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，得請具資訊專業人員協助或列席，納入專業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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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者
簡報註解
一、我們特別感謝工程會，能增訂「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」，作為最上位採購文件，供機關清楚依循，後續本部也將持續與工程會、主計總處、資服業者合作，蒐集各界意見，以精進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指引、優化資訊服務契約範本，從源頭管理降低履約
二、另外，希望良善的採購設計，能在機關的採購人員、業務人員、及主計監辦人員之間，達成共識，以提升政府採購效率，實踐兼具興利及防弊的採購制度，因此也將多管齊下辦理訓練課程或宣導活動，多方面合力優化採購環境，例
工程會及主計總處的例行人員訓練會議
本部數位政府司的資訊主管聯席會議，向資訊主管宣導
本部數位產業署的相關廠商說明會，向潛在投標廠商說明
本部數位產業署辦理的共契機關說明會，向機關推廣
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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